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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莎莉文食品有限公司与谢湘芝、安庆市莎莉文食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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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苏民三终字第0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莎莉文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转龙车18号。  

法定代表人方承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阶穹，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森，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湘芝，女，1941年8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14号-3。  

委托代理人张伟，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庆市莎莉文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青少年宫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孟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祥，安徽中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莎莉文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莎莉文公司）因与谢湘芝,安庆市莎莉文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庆莎莉文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宁民三初字第287号-3民事裁定，向本院

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审理过程中，安庆莎莉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其住所地和被控侵权行为均在安徽省安庆

市，谢湘芝和安庆莎莉文公司是两个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因此，本案应由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南京莎莉文公司诉称的侵权事实分别发生在南京和安庆。谢湘芝和安庆莎莉文公司法定代表

人孟涛虽系母子关系，谢湘芝曾是安庆莎莉文公司的股东（现已将股份转让），但两者属于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应当

各自分别依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南京莎莉文公司未提供谢湘芝、安庆莎莉文公司共同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存在

共同过错的证据。因此，本案不属于共同诉讼，应为两个不同的诉讼。安庆莎莉文公司住所地在安徽省安庆市，与其相

关的被控侵权行为也在安徽省安庆市，根据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确定管辖的原则，南京莎莉文公司起诉安庆莎莉文

公司侵犯其商标专用权诉讼不属于一审法院受案范围，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南京莎莉文公司坚持其诉讼请求。  

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

回南京莎莉文公司对安庆莎莉文公司的起诉。  

南京莎莉文公司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裁；二、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费用。

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不属共同诉讼，应为两个不同的诉讼”的认定有误，本案两被上诉人的行

为已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为共同诉讼。1、本案的侵权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主体，符合商标共同侵权的主体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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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观过错的问题。我国法律对共同侵权是行为共同还是意思共同未作明文规定。本案如果采用行为共同的标准，两

被上诉人均实施了侵权行为且客观上均发生了损害后果，共同侵权当然构成。如果强调“意思共同”，且强调的不是意

思联络而是共同过错的话，则既包括共同故意又包括共同过失。那么，在商标侵权诉讼中，归责原则既有过错原则也有

过错推定原则。一审法院仅采用了过错原则而没有充分考虑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本案中，尽管上诉人没有提供直接证

据来证明两被上诉人侵权的意思联络，但从上诉人已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难认定两被上诉人存在共同的

主观过错。首先，谢湘芝既是安庆莎莉文公司的股东，又是该公司另两名股东的母亲。安庆莎莉文公司在设立之前，谢

湘芝就已在持续侵权，而安庆莎莉文公司从设立之始也开始持续侵权至今。即使谢湘芝后来转让其全部股份，也是侵权

在先而转股行为在后。其次，谢湘芝和安庆莎莉文公司的三个发起股东都曾经在取得上诉人许可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授权

下与上诉人合作经营过，均知道上诉人品牌的效应以及上诉人的经营模式、获利情况。同时，有基于特殊的直系血亲关

系，被上诉人在经营之中早已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代理关系。安庆莎莉文公司从设立开始，就与谢湘芝一起共同实施着无

论是方式还是手段都相同的侵权行为。最后，安庆莎莉文公司的意思表示的决策者和行为者实际是作为自然人的股东，

最终责任的承担者也是自然人股东。结合本案的两个侵权主体特殊的人身关系，其最终的财产可能形成家族的共同财

产，出现财产混同的现象。因此，两被上诉人在共同侵权共同过错上具备关联性，既有行为共同也有意思共同。两被上

诉人作为两个法律主体共同侵犯了上诉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二、一审法院确定管辖不当，本案

两被上诉人的行为即便不构成共同侵权，一审法院对本案也有管辖权。本案中，由于上诉人无论是住所地还是经营地都

只在南京，而两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直接损害对象只能是上诉人，所以侵权结果发生地也只能在南京。因此，一审法院

当然依法拥有上诉人针对安庆莎莉文公司诉讼的管辖权。三、关于一审法院的释明。尽管一审法院也做了本案双方当事

人的大量工作，希望友好解决此事。但对于一审裁定书中的“释明”，上诉人尚首次得知。综上，上诉人认为，无论两

被上诉人是共同侵权还是分别单独侵权，一审法院均有管辖权，且可以根据最终查明的事实，将所涉重大法律问题书面

告知，依据当事人最终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上的处理。  

    被上诉人谢湘芝、安庆市莎莉文公司未作答辩：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在一审中，安庆市莎莉文公司已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对该管辖权异议应进行审理

并作出裁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1条规定“对本院

没有管辖权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本院没有管辖

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南京莎莉文公司有关安庆莎莉文公司的诉讼不属于

该院受案范围，应进一步审查是否存在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一审裁定以不属于一审法院受案范围为由，直接驳回南京

莎莉文公司对安庆莎莉文公司的起诉应属不当，应予纠正。  

    据此，一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7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宁民三初字第287号-3民事裁定；  

二、指令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谢湘芝,安庆莎莉文公司共同负担（南京莎莉文公司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本院不

再退还，由谢湘芝,安庆莎莉文公司直接支付给南京莎莉文公司）。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婷婷 

代理审判员 顾 韬 

代理审判员 曹美娟 

二○○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茜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